（建筑）专业第二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大亚铝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超薄铝箔生产线技改扩能建设项目生产调度楼

	设计编号
	J679.113T1

	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外保温应设水平隔离带（建规6.7.7条）。

一次复审意见：修改后的外墙不得采用普通岩棉保温板（镇政建【2018】161号文）。

二次复审意见：泡沫混凝土砌块做防火隔离带没有江苏省技术标准或规程支持，镇江市也不能另行外挂做法。



	设计人
	于金华、王金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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